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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乌拉特中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惠承贵单位的委托

就出具《法律意见书》提供专项法律服务。并就贵单位及相关主体送

审的材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

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 2018

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〔2018〕61 号）、《关于试点

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

预[2017]89 号）、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做好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地方政府专项债

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预[2016]155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

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[2018]72 号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依照律师职业规范、职业道德，勤勉尽责，出具

本《法律意见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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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

为方便阅读、统一定义，本《法律意见书》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，

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：

财政部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；

发行人 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；

国家发改委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；

专项债券

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）-巴彦淖尔市

乌拉特中旗-乌拉特中旗新建自来水及输、配水管线工程

专项债券；

本次发行

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）-巴彦淖尔市

乌拉特中旗-乌拉特中旗新建自来水及输、配水管线工程

专项债券的发行；

本项目/该项目/项

目

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）-巴彦淖尔市

乌拉特中旗-乌拉特中旗新建自来水及输、配水管线工

程；

收益自求平衡方案

指《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）-巴彦淖

尔市乌拉特中旗-乌拉特中旗新建自来水及输、配水管线

工程-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；

财务评估报告

指《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）-巴彦淖

尔市乌拉特中旗-乌拉特中旗新建自来水及输、配水管线

工程-财务评估报告》；

本所 指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；

本法律意见书 指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出具的《法律意见书》；

元 指人民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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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律师特别声明与陈述

1、本所已对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文件以及信

息披露文件进行了审慎审阅。

2、本项目法律意见结论，是在委托方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基础上

进行的。委托方应对资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相关性和准确性负责。

3、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，

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

言或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法律意见。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专项债券

申请发行有关之法律问题发表意见，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、审计、

信用评级、内部控制（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、偿债能

力评价、现金流动性分析）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，也不包括对债券

资金到位后未按规定使用、债券资金被挪用以及其他一切法律风险的

评价。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报告、收益自求平衡方案和

其他专业报告中相关数据及结论的引用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

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

4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 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

（调整）-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-乌拉特中旗新建自来水及输、配水

管线工程发行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。未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，乌拉特

中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其他任何法人、非法人组织或个人不得将本

法律意见书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
5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乌拉特中旗住房和城乡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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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局申请专项债券所必备的法律文件，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，并依

法对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6、本所律师同意乌拉特中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分或全部在募

集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国家财政部审查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

内容。

7、限于行业研究领域与现有资料形式审查的分析方法，不可避

免存在据以作出法律分析意见的调查资料存在失真的风险。本《法律

意见书》的出具，是以我所获取的基础资料均真实、可信、全面的假

设性基础上做出的，贵单位如有更正信息、资料，请及时与我所联系

重新出具法律意见或建议，在此情况下，本法律意见书不作为最终意

见，也不得作为任何证据使用，贵单位或贵单位允许使用的其他单位、

个人一经启阅本《法律意见书》正文，即视为接受并认诺本特别声明

与陈述内容，特此声明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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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正文

一、项目概述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项目名称：乌拉特中旗新建自来水厂及输、配水管线工程

项目建设地点：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

项目建设性质：水利----在建

专项债券申请单位：乌拉特中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项目实施单位：乌拉特中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新建自来水厂及输、配水管线工程建设项

目总投资：7171.35 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

新建自来水厂占地东西 120m x 南北 380m，约 4.56 公顷；新建

自来水厂 1 座，近期供水能力为 1.0 万 m3/d（远期 2.0 万 m3/d）：包

括新建供水调度楼 1 座、新建蓄水池 4 座（单池容积 5000 方）、新建

消毒间及配套设施 1 座、新建增压泵房及配套设施 1 座、配套建设新

建设施的供电及自控设备；新建输、配水管线及配套设施：规格

DN500～DN300mm，总长为 16.8km。

二、 项目主体资格审查

本项目专项债券申请单位与项目实施单位均为乌拉特中旗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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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院《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 号）、财

政部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

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乌拉特中旗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符合申请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及建设实施的主体资格。

三、项目审批及依据审查

经乌拉特中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我所提交的资料显示，该项目

目前已经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、出具、获批的相关审批流程文书包

括：

1、《关于乌拉特中旗新建自来水厂及输、配水管线工程可行性

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乌中发改发[2021]56 号）；

2、《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）-巴彦淖尔市

乌拉特中旗-乌拉特中旗新建自来水及输、配水管线工程-财务评估报

告》；

3、《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）-巴彦淖尔市

乌拉特中旗-乌拉特中旗新建自来水及输、配水管线工程-项目收益自

求平衡方案》。

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依法履行了申请专项债券发行的前期

行政审批手续，现有审批手续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且后续应按照法

律法规规定持续完善后续手续。

四、财务评估报告编制审查

内蒙古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 就该项目编制《财务评

估报告》，该财务评估报告包括“项目基本情况”、“融资项目的合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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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性审查”、“融资项目评估情况、结论”、“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

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及防控措施”、“投资者保护措施”、“资金管理方案”

等主要内容。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结论表述为：“经专项审核评估，我们未发现

《项目可研报告》和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中关于“融资项目”计算

期各年度现金流的测算结果存在明显的偏差。

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建设融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

项审核要求，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和资本市场的调研，认为

“融资项目”可以以相较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

金筹措，为融资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，保证融资项目的顺利实施。

同时，融资项目运营收入作为项目融资资金还款来源，为项目建设提

供了较为充足、稳定的现金流入，能够满足项目建设融资还本付息要

求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，在相关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

假设前提下，本融资项目拟发行的专项债券预期偿债来源能够合理保

障偿还融资本息，实现融资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达到 1.2 倍以

上。”

该结论意见收支测算依据包括：

1、“融资项目”运营收入与增值税及附加测算汇总表

单位：万元

年份 项目运营收入 增值税及附加 净收入

第 1年 0.00 0.00 0.00

第 2年 918.34 74.12 844.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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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年 1033.13 83.39 949.75

第 4年 1033.13 82.22 950.91

第 5年 1033.13 82.22 950.91

第 6年 1033.13 82.22 950.91

第 7年 1033.13 82.22 950.91

第 8年 1033.13 82.22 950.91

第 9年 1033.13 82.22 950.91

第 10 年 1033.13 82.22 950.91

第 11 年 2066.27 176.06 1890.21

第 12 年 2066.27 176.06 1890.21

第 13 年 2066.27 176.06 1890.21

第 14 年 2066.27 176.06 1890.21

第 15 年 2066.27 176.06 1890.21

第 16 年 2066.27 176.06 1890.21

第 17 年 2066.27 176.06 1890.21

第 18 年 2066.27 176.06 1890.21

第 19 年 2066.27 176.06 1890.21

第 20 年 2066.27 176.06 1890.21

合计 29846.05 2493.67 27352.38

2、“融资项目”总成本费用汇总表

单位：万元

年份

经营成本

折旧费 摊销费
专项债

券利息
合计

外购原

材料及

辅助材

料费

外购燃料

及动力费
人员费用 修理费 其他费用

管理费

用

第 1年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275.11 275.11

第 2年 19.60 53.80 141.62 89.98 41.33 8.27 509.74 37.33 275.11 1176.78

第 3年 22.05 60.53 159.33 101.22 46.49 9.30 509.74 37.33 275.11 1221.10

第 4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509.74 37.33 275.11 1265.42

第 5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509.74 37.33 275.11 1265.42

第 6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509.74 37.33 275.11 1265.42

第 7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509.74 37.33 275.11 1265.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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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509.74 37.33 275.11 1265.42

第 9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509.74 37.33 275.11 1265.42

第 10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509.74 37.33 275.11 1265.42

第 11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509.74 37.33 275.11 1265.42

第 12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202.56 0.00 275.11 920.91

第 13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202.56 0.00 113.83 759.63

第 14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202.56 0.00 33.83 679.63

第 15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202.56 0.00 33.83 679.63

第 16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202.56 0.00 33.83 679.63

第 17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202.56 0.00 31.89 677.69

第 18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202.56 0.00 31.89 677.69

第 19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202.56 0.00 19.15 664.95

第 20年 24.50 67.25 177.03 112.47 51.66 10.33 202.56 0.00 19.15 664.95

合 计 458.15 1257.58 3310.46 2103.17 965.98 193.20 6920.47 373.30 3618.77 19201.06

3、“融资项目”现金流净收益测算表

单位：万元

年份 运营收入 增值税及附加 经营成本 净收益

第 1年 0.00 0.00 0.00 0.00

第 2年 918.34 74.12 354.59 489.63

第 3年 1033.13 83.39 398.91 550.83

第 4年 1033.13 82.22 443.24 507.67

第 5年 1033.13 82.22 443.24 507.67

第 6年 1033.13 82.22 443.24 507.67

第 7年 1033.13 82.22 443.24 507.67

第 8年 1033.13 82.22 443.24 507.67

第 9年 1033.13 82.22 443.24 507.67

第 10 年 1033.13 82.22 443.24 507.67

第 11 年 2066.27 176.06 443.24 1446.97

第 12 年 2066.27 176.06 443.24 1446.97

第 13 年 2066.27 176.06 443.24 1446.97

第 14 年 2066.27 176.06 443.24 1446.97

第 15 年 2066.27 176.06 443.24 1446.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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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6 年 2066.27 176.06 443.24 1446.97

第 17 年 2066.27 176.06 443.24 1446.97

第 18 年 2066.27 176.06 443.24 1446.97

第 19 年 2066.27 176.06 443.24 1446.97

第 20 年 2066.27 176.06 443.24 1446.97

合 计 29846.05 2493.67 8288.53 19063.86

4、“融资项目”运营期内现金流量测算表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

年度

收入 扣除项目 可用于资金

平衡的项目

净收益(C)

专项债支付本息情况

项目现金流入

合计

项目现金流出合

计

债券应付利

息
应付本金

应付本息合

计（A)

第 1年 0.00 0.00 0.00 275.11 0.00 275.11

第 2年 918.34 428.71 489.63 275.11 0.00 275.11

第 3年 1033.13 482.30 550.83 275.11 0.00 275.11

第 4年 1033.13 525.46 507.67 275.11 0.00 275.11

第 5年 1033.13 525.46 507.67 275.11 0.00 275.11

第 6年 1033.13 525.46 507.67 275.11 0.00 275.11

第 7年 1033.13 525.46 507.67 275.11 0.00 275.11

第 8年 1033.13 525.46 507.67 275.11 0.00 275.11

第 9年 1033.13 525.46 507.67 275.11 0.00 275.11

第 10年 1033.13 525.46 507.67 275.11 0.00 275.11

第 11年 2066.27 619.30 1446.97 275.11 0.00 275.11

第 12年 2066.27 619.30 1446.97 275.11 4176.12 4451.23

第 13年 2066.27 619.30 1446.97 113.83 2000.00 2113.83

第 14年 2066.27 619.30 1446.97 33.83 0.00 33.83

第 15年 2066.27 619.30 1446.97 33.83 0.00 33.83

第 16年 2066.27 619.30 1446.97 33.83 46.96 80.79

第 17年 2066.27 619.30 1446.97 31.89 0.00 31.89

第 18年 2066.27 619.30 1446.97 31.89 398.12 430.01

第 19年 2066.27 619.30 1446.97 19.15 0.00 19.15

第 20年 2066.27 619.30 1446.97 19.15 478.80 497.95

合 计 29846.05 10782.19 19063.86 3618.77 7100.00 10718.77

本息覆盖

倍数
1.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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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(C/A)

该财务评估报告符合了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

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 号）文件要求的由

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专项评估意见的形式要求。

五、收益自求平衡方案审查

（一）方案内容

《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）-巴彦淖尔市乌拉

特中旗-乌拉特中旗新建自来水及输、配水管线工程-项目收益自求平

衡方案》，方案对以下内容进行了分析和阐述：专项债券发行依据，

项目主要内容，社会和经济效益情况，项目资金情况、项目建设计划

及现状，项目预期收益、支出及融资平衡情况，项目融资计划、潜在

风险评估、投资者还款保障措施，信息披露计划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

项等。

（二）资金测算平衡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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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本付息计划表

单位：万元

年份

期初 一期申请发行 二期申请发行 三期申请发行 三期申请发行 四期申请发行 五期申请发行 期末

应付利息本金金

额

发行

金额

偿还

本金

应付

利息

发行

金额

偿还

本金

应付

利息

发行金

额

偿还本

金

应付利

息

发行

金额

偿还

本金

应付

利息

发行

金额

偿还

本金

应付利

息

发行

金额

偿还

本金

应付利

息
本金金额

第 1 年 - 3000 - 120 2000 - 80 1176.12 - 41.28 46.96 - 1.94 398.12 - 12.74 478.80 - 19.15 7100.00 275.11

第 2 年 7100 - - 120 - - 80 - - 41.28 - - 1.94 - - 12.74 - - 19.15 7100.00 275.11

第 3 年 7100 - - 120 - - 80 - - 41.28 - - 1.94 - - 12.74 - - 19.15 7100.00 275.11

第 4 年 7100 - - 120 - - 80 - - 41.28 - - 1.94 - - 12.74 - - 19.15 7100.00 275.11

第 5 年 7100 - - 120 - - 80 - - 41.28 - - 1.94 - - 12.74 - - 19.15 7100.00 275.11

第 6 年 7100 - - 120 - - 80 - - 41.28 - - 1.94 - - 12.74 - - 19.15 7100.00 275.11

第 7 年 7100 - - 120 - - 80 - - 41.28 - - 1.94 - - 12.74 - - 19.15 7100.00 275.11

第 8 年 7100 - - 120 - - 80 - - 41.28 - - 1.94 - - 12.74 - - 19.15 7100.00 275.11

第 9 年 7100 - - 120 - - 80 - - 41.28 - - 1.94 - - 12.74 - - 19.15 7100.00 275.11

第 10年 7100 - - 120 - - 80 - - 41.28 - - 1.94 - - 12.74 - - 19.15 7100.00 275.11

第 11年 7100 - - 120 - - 80 - - 41.28 - - 1.94 - - 12.74 - - 19.15 7100.00 275.11

第 12年 7100 - 3000 120 - - 80 - 1176.12 41.28 - - 1.94 - - 12.74 - - 19.15 2923.88 275.11

第 13年 2923.88 - - - - 2000 80 - - - - - 1.94 - - 12.74 - - 19.15 923.88 113.83

第 14年 923.88 - - - - - - - - - - - 1.94 - - 12.74 - - 19.15 923.88 33.83

第 15年 923.88 - - - - - - - - - - - 1.94 - - 12.74 - - 19.15 923.88 33.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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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6年 923.88 - - - - - - - - - - 46.96 1.94 - - 12.74 - - 19.15 876.92 33.83

第 17年 876.92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12.74 - - 19.15 876.92 31.89

第 18年 876.92 - - - - - - - - - - 0.00 - - 398.12 12.74 - - 19.15 478.80 31.89

第 19年 478.8 - - - - - - - - - - 0.00 - - - - - - 19.15 478.80 19.15

第 20年 478.8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478.80 19.15 - 19.15

合计 - 3000 3000 1440 2000 2000 1040 1176.12 1176.12 495.38 46.96 46.96 31.03 398.12 398.12 229.32 478.80 478.80 383.04 - 3618.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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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查测算内容“经测算，本项目发行债务 20 年内，投产年限

为 19年，正式运营后 19年运营期内，专项收入合计 29846.05 万元，

扣除增值税及附加、经营成本合计 10782.19 万元（不含折旧、摊销、

利息），项目总收益合计 19063.86 万元。本项目发行债券总额 7100

万元，测算债券运营期利息总额 3618.77 万元，债券本息合计

10718.77 万元。”

我所经形式审查该方案，认为该报告的出具主体符合相关法律对

评估中介机构的规范性要求；该方案内容符合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

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89

号）关于由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专项评估意见的形式要求；项目

融资与收益能够达平衡，符合知财预[2017]89 号文件“应当能够持

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，且现金流

收入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”的条件要求。

六、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审查

本项目总投资 7171.35 万元，建设投资 7152.69 万元，流动资金

18.66 万元，其中 71.35 万元资金筹措由项目管理自筹解决，专项债

融资 7100 万元，其中 1400 万元作为资本金使用。资本金占投资总额

的比例为 20.52%，符合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

管理的通知财政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申报 2023 年新

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需求的通知》（政办预【2021】209 号文）对项

目资本金的要求。

七、发行期限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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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计划发行期 20年，根据《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

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〔2018〕61 号）文的规定，公开发行的普通

专项债券，可以发行 15年、20 年期限的专项债券，但是公开发行的

10年期以上（不含 10年期）普通专项债券发行总规模，不得超过全

年公开发行 2 年期以下（含 2年期）普通专项债券规模。该发行期限

符合财库〔2018〕61 号文件的相关规定，该项目发行期限符合上述

规定。

八、付息形式、偿还计划、偿债来源审查

本项目作为 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调整专项债券项目，根据

原项目利率，测算的债券利率为 3.2%，发行期限为 20年，兑付方式

为债券利息按半年付息，到期一次性还本。

根据以上项目收入测算相关，结合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，本项

目投入经营后，在专项债券存续期（2025-2045 年）内可实现经营收

入总额约为29846.05 万元，其中上缴增值税及附加总额约为2493.67

万元。对此，按照专项债券偿还要求，项目收入实行分账管理制度，

其中偿还专项债券本息的资金，以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方式

向财政部门缴纳，专项用于专项债券的本息偿付，本项目收入约

27352.38 万元。

经形式审查，付息形式、还款计划、偿债来源等符合《地方政府

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【2016】155 号）第五、第六条，《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三、第四条等相关规定。

九、中介机构资格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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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核查了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并出具相关报告的中介机

构的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内蒙古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根据内蒙古誉华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内蒙

古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现持有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赛罕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5010506751126XB 的《营业

执照》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。

（二）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

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是在中国合法注册的具有中国法律执业

资 格 的 律 师 事 务 所 ， 现 持 有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证 为

“31150000MD0273858T”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。主办律师贾

志军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》，

执业证号为 11501201010751396；主办律师康映辉持有内蒙古自治区

司法厅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》，执业证号为

11501201011466211；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及其指派的出具本法律

意见书的执业律师均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的相关规定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上述中介机构合法成立，有效存续，具备

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资格。

十、结论意见

根据以上内容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（一）本项目属于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，符合政府专项债

发行领域。

（二）本项目实施主体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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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项目依法履行了前置审批活动，现有审批手续符合法律

法规的要求，且后续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持续完善后续手续。

（四）本项目依法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编制了《收益自

求平衡方案》，且该方案认为本项目具有实施可行性；

（五）本项目依法编制了《项目财务评估报告》，且该报告论证

结果认为本项目可以实现融资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；

（六）经形式审查该项目资金用途、发行期限（需符合专项债券

发行总规模的要求）、付息形式、偿还计划、偿债来源，符合相关规

范性文件的要求。

（七）经审查，本次融资项目资本金比例，除发债金额外自筹资

金占投资总额的 0.99%，符合财政部相关规范性文件对自筹资金占比

的要求。

（八）经审查，为本次融资项目服务的各中介机构均合法成立，

有效存续，中介人员拥有相应服务资质，具备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相

关服务的资格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，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

即具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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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无正文）

律师签字：

律所盖章：内蒙古守朴律师事务所

2025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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